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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锡宝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公司章程修正案 

无锡宝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17年08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

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《无锡宝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修订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，根

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无锡宝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，

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拟《对公司章程》进行修订，详细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原《公司章程》第五章第一百一十一条为：  

“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，其中独立董事4名。”  

现修改为：  

“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。”  

 

二、原《公司章程》第五章第一百一十六条为： 

“ (三)董事会在其权限范围内，授权经理决定下列交易事项： 

(1) 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0%以上，该

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帐面值和评估值的，以较高者作为计算数据； 

(2) 交易标的(如股权)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主营业务收入未达到公

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的 10%以上，且绝对金额未超过

500万元； 

(3) 交易标的(如股权)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未达到公司最近

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%以上，且绝对金额未超过 100万元； 

(4) 交易的成交金额(含承担债务和费用)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

产的 10%以上，且绝对金额未超过 500万元； 

(5) 交易产生的利润未达到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%以

上，且绝对金额未超过 100万元； 

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，取其绝对值计算。”  

现修改为：  

“ (三)董事会在其权限范围内，授权经理决定下列交易事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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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0%，该交易

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帐面值和评估值的，以较高者作为计算数据； 

(2) 交易标的(如股权)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主营业务收入未达到公

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的 10%，且绝对金额未超过 1,000

万元； 

(3) 交易标的(如股权)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未达到公司最近

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%，且绝对金额未超过 200万元； 

(4) 交易的成交金额(含承担债务和费用)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

产的 10%，且绝对金额未超过 1,000万元； 

(5) 交易产生的利润未达到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%，且

绝对金额未超过 200万元； 

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，取其绝对值计算。” 

公司章程其他内容无修改，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 

无锡宝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 事   会      

2017年 08月 28日   




